
 

商 洛 学 院 文 件 
 

商院„2015‟148 号 

  

商 洛 学 院 

关于印发《商洛学院“双聘院士” 

实施办法》等 4 个文件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商洛学院 “双聘院士”实施办法》、《商洛学院客座教授

实施办法》、《商洛学院二、三级教授待遇暂行办法》及《<百名

博士工程计划实施办法>修订补充意见》经 2015 年 12 月 30日院

长办公会研究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商 洛 学 院 

                            2015 年 12 月 30 日 



商洛学院 “双聘院士”实施办法 

    

为加强高端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学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

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工作职责 

    1.指导学校学科建设、学术团队建设，在支持学校发展方面

开展工作。 

2.每年为学校师生作两场学术报告。 

    3.在校工作时间每年累计一个月以上。 

    二、聘任程序 

    1.学校根据学科专业建设需要，确定“双聘院士”工作方案

并对接洽谈。干部人事处组织协商洽谈具体的事宜，取得一致时，

填写《商洛学院“双聘院士”审批表》。审批表须载明聘用理由

及对“双聘院士”的工作安排。  

    2.主管校领导审核，向学校推荐，党委会研究决定，校长聘

任。 

    3.干部人事处会同相关学科与 “双聘院士”商定来校工作

的内容、任务，签订工作协议并举行聘任仪式。 

    三、相关待遇 

    1.学校每年提供 10万元至 30 万元生活补贴。 

    2.聘任期间学校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保证“双聘院士”受聘

期间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3.学校建立院士工作室，提供办公必要条件，配备工作助理

1 名。 

    4.根据需要组建团队。 

5.学校每年提供 100 万元工作经费。 

    四、聘任管理 

    “双聘院士”的日常服务和管理由聘任学科和干部人事处负

责。 

    五、本办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六、本实施办法由干部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表：商洛学院“双聘院士”审批表 

                        

 

 

 

 

 

 

 

 

 



附表 

商洛学院“双聘院士”审批表 

 

 

 

 

 

 

 

 

 

 

 

 

 

                 拟 聘 人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报批时间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院士所属 □科学院院士  □工程院院士   

所在单位  学科/方向  

聘任的学科、研究方向  

聘任期限  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主要工作经历和业绩 

 

 

 

 

 

 

 

 

 

 

 

 

 

 



院士本 

人意见 

 

    本人愿意受聘为商洛学院“双聘院士”，愿意承担学校的教学、

科研工作任务，同意受聘期间学校在各项工作中使用本人“商洛学

院双聘院士”的冠名权。 

 

院士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学科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干部人事

处审核意

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校学术委

员会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校领导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商洛学院客座教授实施办法 

为了加快“人才队伍工程”建设，进一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建设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构建一批具有特色的学术团队，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学校高层次人才战略，实施客座教授计划，面

向国（境）内外吸引高层次人才为学校服务，切实提高我校的核

心竞争力，带动一批学科、专业团队建设达到省内外先进水平。 

第二条  客座教授项目用于聘任校外知名教授学者来本校

工作。 

第三条  客座教授实行岗位聘任制，一个聘期为三年。 

第二章  聘任条件 

第四条  客座教授选聘条件 

1.能坚持在岗工作，身心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 

2.具有三级教授及其以上职称。 

3.热心为学校服务，学术道德高尚，治学严谨，为人正派，

富于合作精神。 

4.学术造诣深，在本学科某一领域的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或具有较大影响，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 

第三章  岗位职责 

    客座教授的具体工作任务、目标、要求、待遇和奖励措施根

据选聘对象的具体情况，在相应的聘任协议书中详细约定，以下 



为主要职责。 

第五条  客座教授职责 

1.结合我校实际，对本学科的发展方向、研究方向和研究重

点提供咨询；指导规划学科发展，促进本学科跟踪国内、国际学

术前沿，实现学科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并取得突破。 

2.面向陕西省和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以及国内、国际科学与技

术前沿，积极组建或参与组建具有省内先进水平的创新团队；培

养学术水平在本学科领域达到省内先进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学

术骨干。 

3.帮助和支持团队成员成功申报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重大项

目、重大横向合作项目及科技成果奖励。 

4.合作申报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重大项目、重大横向合作项

目。 

5.加强本学科与国内外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6.为师生就本学科发展前沿和研究动态作学术报告。 

7.聘期内每年在学校工作累计不少于 3个月。 

第四章  聘任程序 

第六条  公布岗位。学校编制拟聘客座教授设岗学科或专业

目录，面向国（境）内外公开招聘。 

第七条  个人申报，或各学科推荐。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向

学校提出申请，填写《商洛学院客座教授申报表》，并提交附件



材料。附件材料包括本人简历、学历学位证书、聘书等能反映本

人资历、能力的证书和代表性成果的复印件等。 

第八条  专家评议。校学术委员会对拟聘客座教授学术水平

进行评议。 

第九条  审核聘用。校长办公会研究确定聘任人选。干部人

事处与应聘人员签订聘任协议。 

                   第五章  待  遇 

第十条  引进条件与待遇 

1．客座教授受聘期间每年享受津贴 6 万元，每年初发放年

度津贴的 70%，其余在年末考核合格一次发放。  

2.聘期内每年有 3 万元工作经费，主要用于解决来校工作期

间的住宿、往返路费等。   

第十一条  聘任期间以商洛学院名义获得的教学科研成果

享受学校相关政策，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受聘人员，学校视具体情

况进行特别奖励。 

第十二条  客座教授配偶的工作及子女入学问题由学校与

其协商解决。 

                   第六章  管理与考核 

第十三条  客座教授由相关学院和科技处提供工作环境和

科研资源，组建研究团队, 按需要配备工作助手，保障各方面的

工作顺利开展;科技处、教务处会同聘任学科负责科研与学科建



设工作管理及相关工作协调;干部人事处负责落实各方面的待遇

并实施考核工作。 

第十四条  根据聘任合同规定的职责和工作目标要求，坚持

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对客座教授进行年度考核。 

第七章  其  他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月 1 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由干部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表：商洛学院客座教授聘用审批表 

 

 

 

 

 

 

 

 

 

 

 



附表： 

商洛学院客座教授审批表 

申报单位：            联络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 称  职 务  学历/学位  

所学专业  研究方向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现工作 

单位 
 

主要学习及

工作经历 

 

 

 

 

学术、社会

兼职情况 

 

 

 

 

 

 

业 绩 成 果

（ 包 括 课

题、著作、

奖励、荣誉

等） 

 

 

 

 

 



所在学科 

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 名）：             年    月    日 

干部人事处

审核 

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 名）：               年    月   日 

学术委员会

审核意见 

签 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同意聘任          同志为我校客座教授， 

聘期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 

 

 

 

      校领导签字 ：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请用 A4纸双面打印，一式三份（个人、申报单位、干部人事处各存一份），其中“联

络人”由申报部门指派。 



商洛学院二、三级教授待遇暂行办法 

 

为加快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充分发挥二、三级教授在促进学

校内涵式可持续发展，提升学科专业水平、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

的引领作用。依据《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管理办法（试行）》

（陕人社发[2009]218 号）、《陕西省属高等学校教授三级岗位管

理办法（试行）》(陕教人[2009]30 号)，制定本办法。 

一、引进二、三级教授待遇 

1.愿来我校工作的二、三级教授，学校提供住房，家属工

作问题实行陕西省人才绿色通道政策，学校协助解决子女入学问

题。 

2.二级教授发给安家费 35万元，三级教授发给安家费 30万

元。 

3.二级教授学校每年提供 10 万元学术活动专项经费，三级

教授每年提供 5万元学术活动专项经费。 

4.除享受正常待遇外，二、三级教授每月发放 5千元和 3千

元岗位津贴。 

5.二、三级教授退休年龄可延长到 65 岁或聘用至 65 岁。 

二、 校内晋升和聘任的二、三级教授待遇 

1.学校对校内晋升和聘到二级教授者，一次性给予 8 万元

津贴、晋升和聘到三级教授者，一次性给予 5万元津贴。 

2.学校为二、三级教授聘期内每月发放 5 千元、3 千元岗位



津贴。 

3.二级教授学校每年提供 10 万元学术活动专项经费，三级

教授每年提供 5万元学术活动专项经费。 

4.二、三级教授退休年龄可延长到 65 岁或聘用至 65 岁。 

三、其他 

1.本办法自 2016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2.本办法由干部人事处负责解释。 

 

 

 

 

 

 

 

 

 

 

 

 

 

 

 



《百名博士工程计划实施办法》修订补充意见 

 

按照学校十三五建设规划要求，学校现有的高学历人才引进

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我校高学历人才引进工作的开展，为了进一

步做好学校发展新常态下高学历人才引进工作，对《商洛学院“百

名博士工程计划”实施办法（试行）》（商院[2010]114 号）作如

下几点补充： 

一、高聘政策：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入职后按陕西省人事

政策，聘用在讲师三级岗位。对学术水平高，学术成果突出的博

士，经学术委员会审议，学校办公会研究，可享受副教授三级待

遇，三年后如果不能取得副教授任职资格，回聘为讲师三级岗位。 

二、住房政策：学校为引进的博士研究生和高层次人才提供

住房。个人在校外租房的，在服务期内学校按校内提供同等住房

面积，参照本市租房价格发放住房补贴，补贴年限视具体情况而

定。 

三、紧缺专业博士研究生引进中的其他情况，按照一事一议

的办法解决。 

 

                         
 

 

商洛学院办公室                         2015年 12月 30日印发 


